
监管信托业(监管信托业务的机构)

本报记者 陈嘉玲 北京报道

2022年，信托行业严监管的高压态势持续贯穿，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也
不断加码。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至今，银保监会对信托机构及从业者
开具了230余张罚单。2022年以来，共有19家信托公司被罚，合计被罚金额5352
万元。其中11家信托公司被罚金额超百万元，新华信托单次被罚1400万元，为年
内最大金额罚单。

一位资深信托研究员分析指出，近几年来各个金融领域都有较多罚单，信托罚单亦
相比过往增多，且呈现出单一主体处罚金额上升、关键责任人处罚增多等趋势。而
监管处罚会影响信托公司声誉和监管评级，特别是大额处罚会影响到与外部机构和
客户的合作。

处罚力度大成监管常态

今年以来，无论是罚单数量还是处罚力度都可谓是“空前”。

记者根据银保监会官网统计获悉，自2022年以来，监管对信托公司及其从业者开具
了81张罚单，涉及19家信托公司，机构处罚金额和个人处罚金额分别为5352万元
和474万元，合计5826万元。

其中，新华信托及公司员工共收到19张罚单；中铁信托、雪松信托及员工分别收到
11张罚单；新时代信托、吉林信托及员工分别收到9张罚单。

对于今年的处罚力度，实际上北方地区某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对记者坦言：“近几年
来，处罚力度大是整个资管行业监管常态，严监管、重合规是大趋势，基本上是‘
逢查必罚’，且大多数是针对之前业务和管理不合规的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定调“严监管”以来，监管部
门开出的罚单数量、罚单金额与日俱增。尤其是资管新规颁布后，信托行业进入调
整期，严监管态势持续。近两年来，不仅罚单数量持续增加，还呈现出单一主体处
罚金额上升、大额罚单频现的趋势。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自2018年至今，银保监会对信托机构及从业者开具了230余
张罚单。从罚单数量来看，2018年至2021年分别是31张、44张、22张、55张；涉
及信托公司分别为26家、35家、16家、2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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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金额方面，据《中国信托行行业研究报告（2019）》，2018年中国银保监会
共开具24张信托罚单，合计处罚金额达1450万元，较2017年同期罚款总额增长55.
08%。

并且，自2019年起，信托公司年度罚单处罚金额开始超过2000万元且持续增长。
以2021年（以监管公布日期为统计口径）为例，超过20家信托公司受到央行分支
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机构、银保监会及派出机构的处罚，总计罚没金额（未含
相关责任人）超过7500万元，其中百万级罚单就有12张。

而2022年内最大金额罚单要属新华信托。7月6日，新华信托一连收到重庆银保监
局开出的17张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涉及新华信托及原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
等16名相关责任人员。

此外，中铁信托以860万元的罚单金额在年内被罚机构中排在第二位，700万元的
罚单规模排名第三位。更早前，2021年3月，四川银保监局列出了四川信托存在的
13项违法违规事实，并对其开出了高达3490万元的罚单，这一金额创下了信托业
纪录。

机构与涉事人员“双罚”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对金融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越来越多地出现同时对金
融机构和直接责任人等进行处罚的现象，业内通称为“双罚制”。

在2022年的81张罚单中，单独开给信托从业者的罚单共有61张。年内遭受处罚的1
9家信托公司，17家的罚单同时对机构和涉事人员采取“双罚制”。

比如，近期新近收到罚单的吉林信托，近两年内已经被监管处罚四次，且多是受到
“双罚”。11月28日，因违反内控制度开展业务并形成风险，被罚款40万元。今
年9月份，吉林信托因违规提供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向监管部门提供
虚假业务报告、监管意见落实不到位未开展内部问责等多项问题，被罚款280万元
。与此同时，邰戈、李伟、李建光等7名相关责任人分别受到禁业或警告等处罚。

中铁信托今年7月份收到四川银保监局的11张罚单，总计被罚金额达1032亿元，其
中中铁信托被罚860万元；涉及案由的相关责任人有10人，案由不同，均被处以警
告和罚款，被罚金额从6万元到52万元不等。

此外，在收到3490万元天价罚单之后，从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四川信托17名
相关责任人被监管处罚共计785万元，案由均是对四川信托部分违法违规行为负有
责任。受罚人员不仅有四川信托风险暴露时在任高管，还牵涉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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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已离职多年的一把手，上达公司实控人、董事长、总裁，下至业务部副总经理、
首席风控官、财务总监，涉及人员甚广。

处罚形式上，6人被处50万元以上罚款，8人被处50万元以下罚款，3人被禁业。其
中，四川信托原总裁刘景峰的处罚力度最大：取消高管任职资格10年、警告和罚款
156万元；四川信托实控人刘沧龙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10年；原党委书记兼原副
总裁向前友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8年；同样被罚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8年的另一名
高管为四川信托原总裁陈军。

据记者梳理，2022年内，信托业内共有15人遭到“禁业”处罚。最短的1年，例如
2022年8月，新时代信托的马宽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1年，处罚事由是未按规定
程序办理抵质押担保违规事项的直接责任人。长的有10年，比如今年初，陕西银保
监局对陕国投信托王春艳处以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10年的行政处罚，处罚事由是在
员工异常行为排查工作中未发现员工非法汇集他人资金购买信托产品；信托产品销
售环节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

最长的则是“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今年内共有9人，包括新华信托卢广开
等3人、新时代信托陈祥盛等3人以及中信信托李革、雪松信托裘强和外贸信托林威
。

监管重点聚焦事中和事后审查

从2022年监管罚单的处罚案由来看，主要涉及业务违规、业务风险、内控管理等多
个方面，包括贷后管理、资金投向、隐性担保、关联交易、违规设立非金融子公司
等方面的违规。

以内控管理为例，吉林信托之所以被罚是因为“违反内控制度开展业务并形成风险
”；中铁信托涉及“印章管理不规范、重要凭证及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业务风险方面，光大信托的处罚事由涉及“向监管部门报送的数据不真实，违规调
节风险监管指标”。

在资金投向违规方面，中信信托涉及“贷后管理不到位、未履行谨慎勤勉义务、信
托项目资金投向不合规”；中融信托涉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投放到‘四
证不全’房地产项目”；爱建信托涉及“违规向资本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发放信托
贷款”和“向不具备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信托贷款”；等等
。

金融监管研究院研究员韦诗竹此前撰文指出：“较早前监管偏重于对信托业务、信
托产品的事前审查，如产品的核准与发行等。近几年的行政处罚案由中，开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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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点聚焦事中和事后审查的趋势。”

据上述信托公司内部人士观察，去年和今年监管的处罚，个别信托公司涉及多个违
规事项，整体处罚金额超过千万，这在过去比较罕见。此外，风控、业务统计、信
息披露等制度的不完善等问题，均有可能被监管处罚。

此外，对于从业人员的处罚，有信托业内人士提到，自2020年首次出现了信托公司
因“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受到处罚的违规事由后，近两年来多家信托公司对机构
违规负有“直接责任”“直接管理责任”“直接经办责任”“合规管理责任”“领
导责任和管理责任”的员工受罚。可见监管机关近年来对信托公司和其从业人员行
为管理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大，建议信托公司应重视从业人员行为管理工作，持续完
善、修订员工行为管理方面的各项制度，严格制度执行、落实奖惩等。

前述资深信托研究员则指出，强监管趋势将会延续，这也是促进信托公司提高经营
发展的合规性。而监管处罚会影响信托公司声誉和监管评级，特别是大额处罚会影
响到与外部机构和客户的合作。因此，信托公司还是要回归本源，立足监管要求，
重视合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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